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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石峰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职责如下：
（一）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全区农业、水利、畜牧水产、农机等方面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结合区情，拟订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的配套措施并监督检查相关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三）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作。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四）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发展工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开展招商引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五）负责种植业、畜牧水产、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农业标准化生产。
（六）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加强农机安全监理执法体系建设，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加强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组织、监督区内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
（七）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负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整治项目管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工作，配合做好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利用。
（八）负责农业投资管理。编制农业投资项目建设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财政项目的建议，按规定权限审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
（九）拟定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及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组织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组织重大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项目的遴选及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十）组织协调上级交办的各项扶贫工作，督促落实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各项决策部署。负责全区各类扶贫帮扶资金的监督管理，规范扶贫资金的使用，做好扶贫队员管理。组织开展扶贫宣传和经验交流工作。
（十一）负责全区水资源保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
（十二）负责全区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监督水利工程质量。指导全区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指导江河湖泊及河口的治理、开发、保护和生态修复。承担河（湖）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
（十三）负责全区水土保持工作。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负责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指导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
（十四）指导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开展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指导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和节水灌溉有关工作。
（十五）负责落实全区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水情旱情预警工作。负责全区防洪工程设施、汛期水库、排渍站等的防洪排渍调度运行。
（十六）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七）有关职责分工
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1）区农业农村局负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2）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动植物疫病防控、畜禽屠宰环节、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3）两部门要建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株洲市石峰区农业农村局属于石峰区一级预算单位，现有预算单位1个。本部门共有行政编制9名；事业编13名；机关工勤人员编制1名。其中：在职人员22人，离休0人，退休19人。内设科室3个，分别为：办公室、农村办、农业产业办。二级机构2个，分别为：区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区河道事务服务中心。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5539.55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125.78万元，调整追加4413.77万元。其他资金来源0.2万元。
2023年支出2312.5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06.74万元，项目支出1905.83万元，结余结转3226.98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实际支出2312.57万元，完成率41.75%。总结如下：
（一）牢守粮食安全底线。一是完成粮食生产任务。2023年市下达石峰区粮食生产面积9000亩（早稻1000亩，一季中稻种植任务7200亩，大豆800亩），油菜种植任务3400亩。全区早稻完成种植面积1016.51亩，完成率101.7%，中稻种植任务7200亩，已全面完成种植任务。冬种油菜任务已全面铺开。二是落实耕地保护工作。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加强粮食生产和严禁耕地抛荒的通告》（株石政告[2023]1号）文件，严禁耕地抛荒，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政策，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深入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杜绝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二）建设美丽乡村。组织资料完成申报创建省级美丽乡村工作，井龙街道郭家塘村申报创建省级美丽乡村，已通过省级验收。大力推广我区乡邻空间站、知青小院等特色亮点，乡邻空间站典型案例已通过省农业农村厅研究，报送农业农村部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推荐。长石村1个“幸福屋场”及10个“秀美庭院”完成建设。启动九郎福果种植园项目。通过“湘商回归”活动，吸引了益母草药材种植项目落地我区，总投资4000万，进一步丰富农村经济业态。
（三）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印发《石峰区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2023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工作方案>的通知》，聚焦42户83人防返贫监测对象（新纳入铜塘湾街道霞湾新村冯石监测户），强化“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督促各镇（街）村对“九类人员”开展一户一画像排查。发放2022秋季“雨露计划”职业学历教育补贴3户4500元，补发经开区2021年秋季“雨露计划”职业学历教育补贴1户1500元，防返贫应急救助资金1户3000元。
（四）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充分对接茅太新村市派驻村帮扶工作队，加强茅太新村党建帮扶强组织、产业帮扶增动能、医疗帮扶护健康、消费帮扶解忧愁。帮助9位贫困学生申请萤火虫公益助学金，鼓励因家庭意外变故而导致收入下降的困难户在家喂猪自主发展产业，为残疾老人送轮椅，为150余户低保、重病重残、70岁以上高龄老人送棉被，帮助自卫反击战老兵落实医疗保险报销问题，帮助征地拆迁户反映自建房产权证办理问题。
（五）推动问题户厕整改。本次农村问题户厕排查共排查出283户问题，目前已整改完成259户，整改完成率92%。我区农村户厕信息录入已完成8584户，完成率78.27%。通过实行日通报，周调度，月评比制度，确保任务完成。
（六）助力河湖治理。完善“人防+技防”监管机制。“一江三港十三水库”实现可视化智慧河湖监控系统全覆盖，河湖管护更智能。一级水源保护区可远程喊话劝离违规垂钓人员，成立湘江一级水源保护区执法巡查专班，24小时对湘江一级水源保护区开展巡查，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通过“线上”劝导与“线下”打击结合，违规垂钓人员明显减少。
（七）规范农机日常管理。举办2023年石峰区“植保无人机”操作手培训班，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共计20人参加。发放拖拉机、收割机行驶证1本、驾驶证6本，办理过户转移手续2台，补换领行驶证1次，农机购置补贴27户，补贴4.2万元。完成5km机耕道建设任务。开展2023年度农机集中年检，共检验合格车辆30台。组织“农机安全生产月”和“农机安全咨询日”活动，保障农机安全生产运行平稳。
[bookmark: _GoBack]（八）推进水利事业发展。一是着力抓好工程建设。梳理“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农田水利基础配套及水库移民发展三大类储备项目，结合村委会“一事一议”实际需求，启动云峰湖抗旱泵房新建、雷打坝水渠加固、白石港堤坡防护等16个项目，区本级投入资金230万元。多次协调推进经开区白石港学林路至红旗路河段治理工程。二是着手抓好水资源管理。坚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统领，加强对7家取水企业用水管理，下达全年取用水计划，按时足额收取水资源费15万元，并将企业取水纳入政府“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为推进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奠定基石。
（九）扎实做好防汛备汛。组织动员全区防汛备汛工作，上半年召开水旱灾害防御专题会7次。完善全区防洪预案和13座水库调度规程修编。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汛科学研判，综合调度水库河道水量385万立方米。排查隐患127次，整改重大隐患7个。开展防汛宣传和应急演练1次，宣传覆盖8个镇街。备足防汛物资，代储砂石料0.93万立方米、块石0.35万立方米、储备编织袋6.9万个。成功抵御了2次台风强降雨，确保全区安全度汛。
（十）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到位。制定并发布《2023年石峰区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全区养殖户签订《石峰区规模养殖场自行免疫责任书》。以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3种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猪、牛、羊挂标率100%。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全年项目支出共计1905.83万元，8个项目。
1. 年初预算项目“乡村振兴专项”金额45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486.25万元，实际支出756.92万元，结余结转1179.33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乡村振兴专项
项目支出756.92万元，主要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帮扶、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口泸溪县帮扶100万元，区级民生100考核、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经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经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农业保险、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支出。
2. 年中追加项目“经开区-农业水利专项”金额545.2万元，实际支出233.34万元，结余结转311.86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经开区-农业水利专项
项目支出233.34万元，主要用于经开片区农林水相关支出。
3．年中追加项目“惠农资金补贴”金额352.79万元，实际支出182.24万元，结余结转170.55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项目支出7.3万元，主要用于通过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给实际种粮的农民一定的补助。
（2）稻谷目标价格改革补贴
项目支出25.47万元，主要用于通过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给实际种植稻谷农民一定的补助。
（3）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项目支出140.33万元，主要用于通过财政“一卡通”系统，发放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一定的补助。
（4）农机购置补贴
    项目支出9.14万元，主要用于发放给购买农机产品的农机主一定的补助及开展相关工作经费。
 4. 年中追加项目“水利建设项目”金额209.2万元，实际支出66.71万元，结余结转142.49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水利建设项目
项目支出66.71万元，主要用于辖区内的水库管养、维护维修，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等水利设施建设及水产资源普查、水库移民扶持。
  5. 年中追加项目“水利救灾项目”金额334万元，实际支出284.06万元，结余结转49.94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水利救灾项目
项目支出284.06万元，主要用于辖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库进行维修、维护等建设。
6. 年中追加项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金额909.2万元，实际支出93.26万元，结余结转815.94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项目
项目支出93.26万元，主要用于农村公益设施、基础设施、美丽乡村等建设支出。
7. 年中追加项目“财政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补助项目”金额91.55万元，实际支出52.9万元，结余结转38.65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财政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补助项目
项目支出52.9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农村厕所改造、推动示范村经济发展、帮扶乡村振兴重点村建设等项目。
8. 年初预算项目“林业专项”金额283万元，年中执行调增450.56万元，实际支出236.4万元，结余结转497.16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林业专项
项目支出236.4万元，主要用于绿心范围内生态保护、森林资源抚育、管理和森林防火、环境卫生整治等基础建设及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建设工作。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绩效管理不存在相关问题。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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